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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本人／本公司（被执行人），
姓名／名称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身份证号码／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系（＿＿）豫＿＿执＿＿＿号案件的被执行人。
鉴于本人／本公司已向贵院申请信用修复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如实申报，诚信履行
本人／本公司保证向贵院提交的《信用修复申请书》及相关证明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履行凭证、和解协议、财产状况证明等）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绝无任何伪造、隐瞒或虚假陈述。
二、遵守禁令，杜绝失信
在信用修复期间及之后，本人／本公司承诺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贵院的监管要求，坚决杜绝以下行为：
1.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高消费；
2.隐匿、转移、毁损财产或抽逃资金；
3.违反财产报告制度，不如实申报财产；
4.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；
三、后果自负，接受惩戒
若本人／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，或出现新的失信行为，贵院有权立即：
1.撤销已作出的信用修复决定；
2.恢复对本人／本公司的失信惩戒措施（包括重新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再次限制消费等）；
3.依法视情节轻重，对本人／本公司采取罚款、拘留等强制措施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四、配合监管
本人／本公司同意贵院及相关部门对信用修复情况进行跟踪监督，并愿意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承诺人（签名／盖章）：

（若为法人／其他组织，需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／负责人签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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